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医疗救助实施方案

（意见征求稿）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11年11月11日，是国内目前唯一合法注册的专注于关怀抗战老兵的慈善组织。
基金会的使命：寻求从关爱老兵的角度，挖掘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关怀，并且尊重每一个爱心人士或单位对投入本公益的每一份资源的价值。
基金会的主要项目：老兵关怀计划，老兵回家，遗骸回家，历史回家。

为了更好地帮助生活困难的抗战老兵解决就医方面的难题，根据《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章程》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制度》，结合本基金会及各项目区域实际情况，特制定老兵医疗救助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本着“救急、救难、公平、简便”的原则，做到“小病能治，大

病有救”，为困难老兵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服务。 

二、工作职责：
各区域项目办公室负责接收申请、调查核实、提交申报、后续执行、执行回馈等具体工作。认真落实其它渠道优惠政策，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恪守人道主义社会救助基本原则，认真做好医疗救助工作。

三、工作要求：
认真学习相关文件资料，明确救助对象需满足的条件和救助的方式，严格履行申请审批程序，认真调查核实申请对象情况的真实性。

四、工作内容：
（一）医疗救助的对象需满足的条件：通过审核认定的困难抗战老兵，无医保，无子女，无固定经济来源的老兵为重点优抚对象。

（二）医疗救助的方式：以日常门诊医疗救助、大病住院医疗救助及紧急抢救住院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医疗救助体系。

（三）申请审批步骤：医疗救助由本人或其家属向其居住的老兵关怀计划区域项目管理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填写《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个案救助申请表》，并如实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影印件）；
2. 优抚对象的有效证件等复印件或影印件：《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领取证》、《残疾证》、《农村五保供养证》以上证明文件任选其一均可；
3.正规医疗服务机构医药费收据、诊断书、处方、住院清单、病危通知单等（医药费发票6个月内有效）；
4.按规定已报销的医药费凭据；
5.各种商业保险赔付证明；
6.其他能够提供的证明材料。

（四）医疗救助项目申报、审批流程及原则
1、日常门诊医疗救助：
原则上基础日常门诊医疗费用由本人、家属自理或其它途径解决，基金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予适当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金补助。老人生病自己坚持不肯住院治疗，且医院认定可以采取门诊治疗的情况，允许适当申请日常门诊医疗救助。

门诊医疗救助申报执行原则如下：
由老人或家属向一线工作站志愿者提出日常门诊医疗救助申请，上报区域项目负责人并制作《个案项目申报书》，经区域项目执委会同意后提交基金会，申报成功后，通过绿色通道拨款或者启动区域项目备用金。
付款方式：项目启动后，由区域项目负责人向服务对象预付伍佰元（500元），给予及时医疗救助，实际费用支出超过壹仟元（1000元）必须与区域项目负责人沟通（可以采取短信或电话沟通方式）。每位服务对象每年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金额暂定为最高限额贰仟元（2000元）。
注：已经申报生活关怀补助或其它补助项目的，原则上不再重复申请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金。

2、大病住院医疗救助：
原则上大病住院医疗费用由本人、家属自理或其它途径解决，基金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予适当大病住院医疗救助金补助。服务对象因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征求老人个人意见同意住院治疗，或经医院认定必须住院治疗后，同意在已经申请日常门诊医疗救助的基础上，继续申报大病住院医疗救助项目。
大病住院医疗救助申报执行原则如下：

由老人或家属向一线工作站志愿者在提出日常门诊医疗救助申请的基础上，上报区域项目负责人并制作大病住院医疗救助《个案项目申报书》，经区域项目执委会同意后提交基金会，申报成功后，通过绿色通道拨款或者启动区域项目备用金。
付款方式：项目启动后，由区域项目负责人向服务对象预付两千元（2000元），给予及时住院医疗救助，实际费用支出超过两仟元（2000元）须与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沟通（可以采取短信或电话沟通方式）。每位服务对象每年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金额暂定为最高限额肆仟元（4000元）。

    注：已经申报或启动紧急医疗救助项目的，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大病住院医疗救助项目。

3、紧急抢救住院医疗救助

原则上紧急医疗费用由本人、家属自理或其它途径解决的前提下，基金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予适当的紧急医疗救助金补助。服务对象发生特大事故或重大疾病需要紧急住院治疗或抢救的情况，征求老人个人意见同意住院治疗，或经医院认定必须住院治疗或抢救的情况，同意在已经申报日常门诊医疗救助及住院医疗救助的基础上，继续申报紧急住院医疗救助项目申报。
紧急住院医疗救助申报执行原则如下：

由老人或家属向一线工作站志愿者提出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项目和大病住院医疗救助项目的基础上，上报区域项目负责人并制作紧急住院医疗救助《个案项目申报书》经区域项目执委会同意后提交基金会，申报成功后，通过绿色通道拨款或者启动区域项目备用金。
付款方式：项目启动后，由区域项目负责人向服务对象预付两千至肆仟元（2000元--4000元）不等，给予及时住院医疗救助或抢救，实际费用支出超过肆仟元（4000元）时，必须与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沟通（可以采取短信或电话沟通方式）。每位服务对象每年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金额暂定伍仟元（5000元），最高限额壹万元（10000元）。
如有紧急抢救医疗救助金额不足情况发生，可以适当采取其它途径募集定向捐赠紧急通道，因此产生的定向捐赠，本着尊重捐款人意愿的原则，按照定向捐赠金额全额申报。
注：已经申请或启动紧急医疗救助的，原则上不再重复日常门诊医疗救助项目和大病住院医疗救助项目申报。
（五）项目执行信息反馈要求及原则：

参照项目申报中约定的项目执行期限来界定项目执行结束期。项目执行结束后，服务对象或家属在执行人的协助下，提交正式医疗机构合法票据，在申报金额范围内按实结算，余款根据项目申报具体约定处理。不足部分由服务对象、家属或通过其它途径给予解决。项目结束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由项目申报单位或项目执行人负责完成项目执行总结，其中包括已发生费用、原始合法票据和执行过程中至少三张具有代表性的现场照片，上交并留存在区域项目申报单位或执行单位，票据复印件加盖公章或者执行人签名，照片（原片）及文字总结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交基金会办公室存档。
（六）本医疗救助实施方案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所有，基金会项目部负责执行。
